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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落户企业实缴资本承诺书
韶关市科学技术局：
我方（以下简称“承诺方”）现根据《关于开展韶关大数据创新创业大赛“落户优选奖”扶持资金申请表申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申报落户扶持资金，并就实缴注册资本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1.我方承诺在获得韶关大数据创新创业大赛“落户优选奖”扶持资金资格后，于2025年4月1日前在韶关市依法注册成立企业，企业名称（拟）定为：                 。
2.承诺方在企业注册成立过程中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于企业设立登记时，实际缴纳注册资本不少于            元（大写：            元整）。
3.若承诺方未能按照上述承诺及时、足额实缴注册资本，则自愿接受韶关市科学技术局取消或调整已经授予的落户扶持资格，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4.本承诺书内容真实有效，承诺方在办理落户事宜期间承诺严格遵守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和韶关市地方政策，积极配合韶关市科学技术局及相关机构开展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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